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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8日（13:30-15:30） 

(1)EGFR突變非小細胞肺癌腦轉
移的治療 

(2)ERAS in joint surgery 
 
本會訂於6月18日(星期日)假衛生福利部臺
中醫院12樓大禮堂（三民路一段199號）舉
辦學術演講會。 

第(1)場（13:30-14:30）聘請澄清綜合醫院
胸腔內科張書豪醫師主講：「EGFR突變非小
細胞肺癌腦轉移的治療」。 
第(2)場（14:30-15:30）聘請中國醫藥大學
附設醫院骨科部柯智淵醫師主講：「ERAS in 
joint surgery」。 
敬請各位會員踴躍參加，本會會員皆免費入
場，外縣市醫師公會會員每位酌收費用50元
，本會無提供茶點（停車費用自付），為響應
環保，請自備環保杯。 
本次演講會台灣醫學會、家庭醫學、內科、
骨科、神經學學分申請中。 

 
7月30日前推薦 
本會醫療奉獻獎 

為表揚在學術研究與醫療服務方面奉獻卓著
之會員，本會第25屆第6次理監事會決議設
立「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醫療奉獻獎」
(實施辦法及推薦表已放置公會網站)，於
2023 年 7 月 30 日前接受各院所推薦符合資
格之會員，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並呈報理監
事聯席會議，於年底忘年音樂會中由理事長
頒獎表揚。 

 
 7月30日前推薦 
本會青年醫師獎 

為表揚青年醫師會員實踐濟世救人美德，以
提昇醫師形象及社會地位，本會第 26屆第9
次理監事會聯席會議決議設立『青年醫師獎』
（實施辦法及推薦表已放置公會網站），於
2023 年 7 月 30 日前接受各院所推薦符合資
格之會員（教學醫院之執業醫師推薦由醫院
統一提供名單），審核小組審核通過後並呈報
理監事聯席會議，於年底忘年音樂會中由理
事長頒獎表揚。 

 

9/10 秋季一日遊請報名 

 

2023年秋季一日遊～嘉義北港小旅行 
主辦：社團法人臺中市醫師公會 
日期：9/10（日） 
行程：【臺中出發～佐登妮絲城堡(園區導覽)

～午餐(北港青松餐廳）～北港深情花
園(專人導覽)～北港小旅行(專人導
覽)～晚餐～用餐後自行返家】 

★北港深情花園： 

由蔡深河醫學博士及兒子蔡爾信、蔡爾平
一起打造的私人景點。平時不開放參觀，
本次專程接待本會。 

★北港諸元內科醫院：創辦人蔡深河醫師。 

詳細內容、費用及繳費方式請參閱附件2. 

報名：即日起至 7/7前報名並完成繳費手續
或額滿為止（限5輛遊覽車），洽本會李妍禧
小姐 04-23202009  

 

檢視並正確申報健保投保金額 
 
健保署轉知時值報稅期間，請會員於申報111
年綜合所得稅結算時，一併審視該年度執行
業務所得總額，除以 12 個月(或執業月數)
後之金額，對照投保金額分級表所定之月投
保金額等級，如有「低於」或「高於」目前
投保薪資金額，儘速填寫「全民健康保險投
保金額調整申報表」申報自 112年 3月調整
投保金額，以維權益。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自行執業者如何申報
健保投保金額」宣導單張，會員可連結網址
(https://reurl.cc/zZAGWQ) 了解相關規
定，俾配合檢視並正確申報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自行執業者之投保金額。相關事宜請洽
04-22583988分機 5263蔡小姐。 
健保署中區業務組函轉公會協助會員檢視並
正確申報健保投保金額，說明如下： 

全民健康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20條第1
項第 3款及第 2項規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
員自行執業者，以其執行業務所得投保金
額；第一類被保險人為無固定所得者，其投
保金額，由該被保險人依投保金額等級表所
定數額自行申報，並由保險人查核；如申報
不實，保險人得逕予調整。 
又本法第 21條第 1、2項規定，第 1類、第
2類被保險人依第 20條規定之所得，如於當
年 2 月至 7 月調整時，投保單位應於當年 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投保金額通知被保險人；
如於當年 8月至次年 1月調整時，應於次年
2 月底前通知保險人。投保金額之調整，均
自通知之次月 1 日生效；如有本保險投保金
額較低之情形，投保單位應同時通知保險人
予以調整，保險人亦得逕予調整，另本法第
89條規定，第 1類被保險人之投保單位，將
被保險人之投保金額以多報少者，除追繳短
繳之保險費外，並按其短繳之保險費金額處
以2倍至 4倍之罰鍰(勞保亦同)。 

 
國健署戒菸服務補助計畫 

 
國健署轉知：為鼓勵更多醫事機構及醫師參
與戒菸服務補助計畫，該署已降低取得戒菸
服務人員資格之時數，並簡化戒菸服務個案
紀錄表及調升戒菸服務補助基準，請各院所
參與戒菸服務，說明如下： 
有意願參與戒菸服務之醫師(西醫師及牙醫
師)，需先取得戒菸服務人員資格（取得戒菸
服務人員資格後，由所服務之戒菸服務特約
機構向該署申請成為戒菸服務人員）。自 111
年 11 月 1 日起，實施戒菸服務人員新制課

https://reurl.cc/zZAGW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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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醫師之訓練時數簡化為 6 小時（基礎課
程3小時及專門課程3小時），並同時取得戒
菸治療服務及戒菸衛教服務資格，而每年之
繼續教育為4小時。 
醫師於111年11月1日前曾修習舊制課程之
訓練時數，該署提供資格轉銜措施至 112 年
10月31日止，即該日前未申請轉銜者，111
年11月1日前之時數不予採認： 
(一)僅具戒菸服務治療資格者，或曾完成繼

續教育時數 4 小時以上者，可補上新制
基礎課程「戒菸的行為改變模式與介入
策略」1 小時後，取得新制戒菸服務資
格。 

(二)僅完成舊制線上核心課程者，除須修習
上開 1 小時課程外，另須補上專門課程
3小時始取得戒菸服務資格。 

(三)相關課程資訊可上醫事人員戒菸服務訓
練 系 統 （ 登 入 網 址 ：
https://quitsmoking.hpa.gov.tw/Web
/Notice.aspx）查詢，另自 112 年起學
員完成所需學分，系統自動更新資格證
明效期，學員無須提出書面申請。 

國健署 112年 1月 1日起適用之戒菸服務補
助計畫作業須知，修正重點如下： 
(一)將「戒菸治療療程個案紀錄表」及「戒

菸衛教療程個案紀錄表」整併及簡化為
「戒菸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 

(二)調增補助基準： 
１、「戒菸治療服務費」更名為「戒菸服務診

察費」，並將自行調劑 250 元/次及處方
釋出案件 270 元/次均調增為 300 元/
次；醫師提供戒菸服務，不論有無開藥，
皆可申報戒菸診察費。申請「戒菸服務
診察費」時，如未於「戒菸服務療程個
案紀錄表」內之欄位勾選，且未於病歷
記載服務內容者，不予補助。 

２、具戒菸衛教資格醫師可申報100元/次之
戒菸衛教費。 

    申請「戒菸衛教費」時，如未於「戒菸
服務療程個案紀錄表」內之「衛教說明」
欄位註明衛教內容者，不予補助。 

３、「藥事服務費」更名為「調劑費」，各層
級用藥1週均調增16 元/次（各層級介
於27元/次至58元/次），用藥2週均調
增 13元/次（各層級 34元/次至 66元/
次）。 

４、增加初診後1年之「戒菸個案追蹤費」(戒
菸治療與戒菸衛教分別申報)。 

另，該署為鼓勵更多基層診所參與戒菸服務
補助計畫，對參與「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
代謝症候群管理計畫」之基層診所醫師，由
所服務之戒菸服務特約機構向該署申請成為
戒菸服務人員，如首次提供戒菸服務，給予
獎勵費500元/位，相關訊息可逕至衛生福利
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網頁查詢（下載路徑：首
頁>健保服務>健保醫療計畫>全民健康保險
代謝症候群防治計畫），如有疑問，請洽中央
健康保險署各分區業務組。 
有關戒菸服務補助計畫作業須知，可於該署
網站(下載路徑：首頁 >服務園地 >活動訊息 
>該署公告)、「該署委託戒菸治療與管理」及
「醫事機構戒菸服務系統」網站下載，如有
疑問，請洽該署戒菸治療與管理窗口，電話
(02-2351-0120)。 

 

診所違規態樣，各院所注意 
以免受罰 

全聯會函知鑒於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報異常
費用不僅遭致扣款等違約處分，亦連帶扣減
西醫基層全體總額，影響總額成長率，爰每
週檢送西醫基層院所違規態樣供參，並請西
醫基層醫療服務審查執行會各分會加強宣
導，瞭解健保署查核現況與介入輔導，以落
實醫界內部聯繫方式與溝通為禱。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申報異常費用不僅遭致扣
款等違約處分，亦連帶扣減西醫基層全體總
額，影響總額成長率。 
特約醫事服務機構應遵守《全民健康保險醫
事服務機構特約及管理辦法》第 35 條至第
40條規定，尤以下列為首： 
(一)醫師應親自診斷病患提供醫療服務，或

於符合《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辦法》第七
條所定條件時，再開給相同方劑。 

(二)醫師應依處方箋、病歷或其他紀錄之記
載提供醫療服務。 

(三)避免以不正當行為或虛偽之證明報告或
陳述，申報醫療費用。 

茲就中區部分節錄供參，並請各院所注意以
免受罰： 

◎ 摘要節錄 

違
規
事
證 

(1)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證明、報
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用未依規定
向保險對象收取部分負擔、未開給
保險對象收據。 

(2)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紀
錄，虛報醫療費用暨申報未實際執
行之鼻腔沖洗、蒸氣或噴霧吸入治
療、耳鼻喉局部治療-耳部雙側膿
或痂皮之取出或抽吸費用。 

違  
反
相
關
法
令 

(1)特管辦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其他以不正當行為或以虛偽之
証明、報告或陳述，申報醫療費
用，保險人予以停約一個月至三個
月。 

(2)特管辦法第 39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
定，未診治保險對象，卻自創就醫
紀錄，虛報醫療費用，保險人予以
停約一個月至三個月。 

處
分 

(1)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7月
31日止，停約1個月。 

(2)自112年7月1日起至112年9月
30日止，停約3個月。 

 

 

各單位學術活動消息 

 

112年度「LGBTI+友善醫療 
你跟上了嗎？」 

 
主辦：中國醫藥大學推廣教育中心 
時間：112/8/13(日) 13:00-17:00 
內容：探討醫療院所現場性別議題相關實務 
連結：https://cce.cmu.edu.tw/news/174 

請至「線上報名系統」報名。 
相 關 事 宜 請 洽 該 校 推 廣 教 育 中 心
(04)2205-4326分機 1550。 

 

「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診
所細胞治療品質認證」第二階段
申請時間延長至 112/6/30止 

 
主辦：醫院評鑑暨醫療品質策進會 
有關 112 年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第二階段
申請時間延長至 112年6月 30日止。 
申請作業相關資訊，已置放於以下網頁： 
◆申請方式及相關附件下載：首頁>認證與競
賽>診所美容醫學品質認證>申請方式 

◆如對認證作業有相關問題，歡迎聯絡該會
工作小組，電話：（02）8964-3000 分機 
3070 楊小姐、3069 徐小姐服務信箱：
AMCQC@jct.org.tw/3047 董小姐；3048 陳
小姐 

 

6/5～9/4器官捐贈移植 
基礎教育線上課程 

 
主辦：財團法人器官捐贈移植登錄及病人自

主推廣中心 
時間：112年6月5日起至9月4日。 
報名方式及上課地點：「e等公務園學習平臺
- 衛 生 福 利 e 學 園 」。 ( 網 址 ：
https://mohw.elearn.hrd.gov.tw/mooc/in
dex.php) 
完成課程並下載證書，自 112年 6月 5日起
至 9月 4日止，至該中心教育訓練平台提出
申請並檢附完課證書，逾時不候。(網址：
https://e-learningtorsc.formosasoft.co
m/)，相關訊息請逕至衛生局網站（網址：
https://www.health.taichung.gov.tw/236
5245/post，路徑：首頁 > 醫療院所交流平
台）下載。 

 

◎  ◎ 學術演講◎ ◎  

5月 28日假衛生福利部臺中醫院12F大禮堂
舉辦學術演講會。第(1)場由衛生福利部臺中
醫院消化外科蔡金宏主任主講：「疝氣的最新
微創治療」。第(2)場由臺中市防癌協會聘請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消化系肝膽科賴學洲
主任主講：「晚期肝癌的治療現況」。第(3)
場由生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聘請台大醫
院眼科部謝易庭醫師主講：「糖尿病視網膜病
變判讀與 AI輔助分析」，參加會員計114名。 

 

◎  ◎ 福壽綿綿◎ ◎  

5 月份生日會員 361 名，本會均寄精美生日
卡以表祝賀，滿65歲以上會員為施俊哲、姚
序駒、王慰慈、陳錦華、巫堂鎥、鍾進燈、
黃孝鏘、莊辰雄、林榮光、陳建州、朱欽明、
陳君年、陳蓓玲、施中正、詹建勝、張士文、
黃哲華、林洪洲、陳起雄、蔡嘉哲、廖錫勳、
林信雄、郝治華、劉錦理、蔡三章、邱文松、
陳乾啟、鄭森隆、吳錫金、王秉菴、吳翠惠、
楊吉雄、王輝明、陳榮興、辛政憲、王德源、
陳宏哲、林全成、賴朝坤、江啟鋒、鐘文冠、
范敏正、吳健民、黃輝明、曾鴻鉦、蘇友吉、
吳朝盛、陳聯芳、藍采敏、蔡義慶、陳振鵬、
劉以文、張素瑜、洪金三、楊榮強、吳及時、
林俊文、謝漢陽、林清淵、蔡肇基、張評造、

https://cce.cmu.edu.tw/news/174
mailto:AMCQC@jct.org.tw
https://e-learningtorsc.formosasoft.com/
https://e-learningtorsc.formosa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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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藍華等醫師，本會另寄生日禮券以資祝賀。 
另對年滿 65歲並加入本會屆滿 25年以上之
會員，致送禮金2000元整回饋【永久會員無
此項福利】及第一年加贈紀念品乙份祝賀。 

 

◎ ◎ 新婚甜蜜◎ ◎  

 

◎中國醫藥大學內科林于智醫師與林昀緹小
姐於5月28日登記結婚，本會致贈賀儀誌
慶。 

 

市政府／衛生局轉知 

【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物之
調劑，5/1-6/30止，無藥師得由
醫師依藥事法第102條規定親

自調劑交付藥物】 
 
衛生局／全聯會轉知有關 COVID-19 口服抗
病毒藥物(Paxlovid 及 Molnupiravir)之調
劑，自本(112)年 5月 1日至同年 6月 30日
止，如藥物合約機構無藥事人員配置時，得
由醫師依藥事法第 102 條規定親自調劑交付
藥物，請轉知所屬配合辦理，說明如下： 
因應本年 5月 1日起防疫降階，為使疫情防
治常態化，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於本年 4 月 28 日肺中指字第
1123800125號函(諒達)，停止適用醫師得親
自調劑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物之規定，回
歸藥事法相關規定辦理。 
為使防疫政策順利銜接，確保COVID-19口服
抗病毒藥物治療之可近性，藥物合約機構(含
診所及衛生所)，自本年5月1日至同年 6月
30日止，如無藥事人員配置時，得由醫師依
藥事法第 102 條規定親自調劑交付藥物。惟
前述由醫師調劑範圍，應以該院所開立之
COVID-19口服抗病毒藥物處方為限，不得調
劑他院所釋出之處方箋。 
相關藥事服務費用申報依「全民健康保險醫
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之醫師親自調
劑支付標準(05204D)辦理。。 

 

【滿 6個月至未滿 6歲幼兒
ModernaCOVID-19雙價疫
苗(原病毒株/ Omicron 

BA.4/5)追加劑接種事宜】 

 
轉知衛生局 5 月 16 日函文：自 112 年 5 月
16 日起，提供滿 6 個月至未滿 6 歲幼兒
ModernaCOVID-19 雙價疫苗(原病毒株/ 
Omicron BA.4/5)追加劑接種，詳如說明，請
各區轉知轄內合約院所配合辦理，說明如下： 
依據112年3月22日「衛福部傳染病防治諮
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112 年第 1 次臨時
會議決議，依疫苗臨床試驗結果及國際間使
用情形，針對幼兒 Moderna 雙價 BA.4/5 次

世代疫苗追加劑，接種建議如下： 
(一)可提供滿 6 個月至未滿 6 歲以 Moderna

疫苗完成基礎劑接種之幼兒，接種追加
劑使用。 

(二)不適用於滿 6個月至未滿 5歲以 BNT幼
兒劑型疫苗完成基礎劑接種之幼兒，該些對
象仍以 BNT幼兒劑型疫苗完成 3劑基礎劑接
種。 
查衛福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已核
准旨揭疫苗使用，並於該署網頁公布中文說
明書。針對滿 6個月至未滿 6歲幼兒使用之
幼兒追加劑型Moderna BA.4/5雙價疫苗，將
於112年5月16日依需求配送至各縣市，有
關該疫苗之相關接種注意事項，說明如下： 
(一)本疫苗為「2劑型」包裝(0.4 ml/瓶)，

瓶身及外盒外觀分別為具「深粉紅色上
蓋及黃色外框」，每劑接種0.2ml【含有
5微克原病毒株 mRNA及 5微克 Omicron
變異株 BA.4/5mRNA】，與提供滿 6 歲以
上之Moderna BA.4/5雙價疫苗不同，請
正確明顯標示與區隔冷儲，避免誤取及
接種誤失(如附件 1)。另本疫苗接種途
徑為肌肉注射，與其他疫苗可同時(分開
不同部位)接種，亦可間隔任何時間接
種。 

(二)幼兒接種本項疫苗與最後一劑基礎劑或
前一劑追加劑需間隔 12 週(84 天)以
上。針對滿 5 歲至未滿 6 歲已接種 BNT
兒童疫苗追加劑之幼兒，以及已年滿 5
歲未滿 6 歲，前以 BNT 幼兒疫苗完成 3
劑基礎劑之幼兒，亦可以本疫苗接種追
加劑。 

(三)請轉知合約院所針對不同廠牌/年齡/劑
次實施對象，採動線分流或分開診次、
時段提供接種，且依循操作規範流程，
完善動線檢核、管制，落實除錯措施。 

(四)疫苗之領用、運送、儲存均應依中央冷
儲規範執行，確保疫苗品質及接種效
益。另本疫苗外盒及瓶身無標示原始有
效日期，外盒會於解凍後另貼黃色標
籤，標註解凍後使用期限，爰原始有效
日期請參考食藥署藥品封緘證明書，該
封緘證明書將隨疫苗下貨時提供電子
檔，再請轉知各合約院所參考。此外，
本疫苗於開瓶後僅可於「2 至 25℃存放
8 小時」，較其他劑型之 Moderna 疫苗
短，請落實管控。 

(五)本疫苗於全國性預防接種資訊管理系統
(NIIS) 之 疫 苗 代 號 為
「CoV_bModerna_BA4/5」，請確實正確登
錄於接種紀錄及資訊系統，並每日優先
運用API介接或透過NIIS子系統按時上
傳 COVID-19 疫苗接種資料及庫存回
報，以利後續疫苗劑次接種及資料比對
統計相關作業。 

(六)另本疫苗為首次於國內提供接種，為加
強監測疫苗接種後之不良反應，請合約
院所宣導並提供家長於接種後掃描 QR 
code加入Taiwan V-Watch疫苗接種-健
康回報，以利蒐集分析接種後常見不良
反應發生情形，提升對COVID-19疫苗安
全性監測、健康追蹤及因應效率。 

檢送本疫苗接種作業說明簡報、接種須知、
接種評估暨意願書及 COVID-19 疫苗冷儲保
存規範各 1 份，相關資訊亦置於疾病管制署
全球資訊網>傳染病與防疫專題>傳染病介紹
>第四類法定傳染病>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疫苗>COVID-19疫苗接種須知、接
種評估及意願書、相關指引項下，提供接種
作業執行有關人員依循及運用，並請密切注
意更新資訊。 

 

【驗光人員法第 12條有關「15
歲以下者」之認定】 

衛生局轉知驗光人員法第 12 條有關「15 歲
以下者」之認定，說明如下： 
按驗光人員法第 12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略
以，驗光師執行非侵入性之眼球屈光狀態測
量及相關驗光，15歲以下者應於眼科醫師指
導下為之。但未滿 6 歲兒童之驗光，不得為
之。 
同條第 2項第 1款規定略以，驗光生執行一
般性近視、遠視、散光及老花之驗光，15歲
以下者應於眼科醫師指導下為之。但未滿 6
歲兒童之驗光，不得為之。 
上揭「15 歲以下者」係指當日剛滿 15 歲整
及未滿 15歲之人，不包括逾15歲者。 

 

【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擴大
使用條件】 

 
衛生局轉知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擴大使用條
件「有類流感症狀，且家人/同事/同班同學
有類流感發病者」之適用期限，由本(112)
年 5月 31日再延長至同年 6月 30日止，請
惠予轉知所屬配合辦理，說明如下： 
上揭公費藥劑擴大使用條件之適用期間，本
局前以本年 4 月 27 日中市衛疾字第
1120052858 號函轉知自本年 4 月 30 日延長
至本年 5月31日，先予敘明。 
依疾管署流感監測資料顯示，近期流感病毒
活動上升，輕重症病例數增加，隨多數人接
種本季流感疫苗已逾 5 個月致保護力逐漸下
降，且自本年4月17日起口罩政策鬆綁，預
期流感疫情將持續至 6 月，爰將「有類流感
症狀，且家人/同事/同班同學有類流感發病
者」之適用期限，再延長至本年6月30日止，
並同步修訂「公費流感抗病毒藥劑使用對象
一覽表」。 
請協助轉知所屬針對 5 歲(足歲)以上無使用
禁忌症之使用對象，優先開立瑞樂沙，並依
據旨揭擴大使用條件之適用期限配合辦理，
依中央規定於用藥後依限完成智慧防疫物資
管理系統(SMIS)回報。 

 

【請院所配合辦理 B、C型肝
炎篩檢績優成果發表】 

衛生局轉知為配合辦理 B、C型肝炎篩檢績優
成果發表，國民健康署擬製作全國篩檢成果
影片，歡迎各醫療院所踴躍提供相關成果照
片，說明如下：  
照片請同意授權提供國民健康署剪輯、發表
會播放，及提供與會人員存參。 
相關問題，請洽聯繫窗口「威肯公共關係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02)2397-0378 #123 賴小
姐。 

 

【112年度陽光開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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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知衛生局訊息:市府經發局財團法人工業
技術研究院辦理「112年度陽光開講活動」，
歡迎民眾、機關或團體踴躍報名參加，「112
年度陽光開講活動」申請辦法如下： 
(一)活動辦法：欲瞭解國內太陽光電申請設

置及政策概況之民眾、機關或團體，有
意願參與人數達15人以上，即可由一位
代表人員提出申請，講座時間及地點由
申請單位自行安排。申請經審核後，將
派遣合格陽光講師，配合申請單位時間
及地點，前往提供在地講座服務。 

(二)申請網址：https://forms.office.com/ 
       r/K7p8Y9ZSVC  
(三)活動費用：免費，即日起開放申請，截

止至當年度10月底；若專案推動預算用
罄，將提前截止受理。 

(四)聯絡人：林小姐：06-3636957； 
            涂小姐：06-3636879。 

 

全聯會轉知 

【新型冠狀病毒患者預防及治 
  療用單株抗體保存期限展延

對照表】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函知核准
專案輸入之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患者
預 防 及 治 療 用 單 株 抗 體
Evusheld(Tixagevimab+Cilgavimab)保存期
限展延對照表，上揭函文重點略以：因應
COVID-19全球緊急公共衛生事件。 
為妥善運用有限醫療資源，衛生福利部經審
查旨揭藥物之更新安定性試驗資料，業於本
(112)年4月12日以衛授食字第1120704351
號函核准旨揭藥品成品長期儲存條件(2 至 8
℃)下之保存期限延長為 30 個月，惟僅適用
未開封且保存於符合緊急使用授權之儲存條
件(2至8℃)之藥品，相關訊息刊登全聯會網
站。 

 

【口服抗病毒藥物Molnupiravir
保存期限展延對照表】 

全聯會／衛生局轉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核准專案輸入 COVID-19 治療用口服抗病毒
藥物 Molnupiravir 保存期限展延對照表 1
份，衛生福利部經審查藥物Molnupiravir之
更新安定性試驗資料，業於本年 2月 6日衛
授食字第 1110029692 號函核准旨揭藥物之
保存期限變更為30個月，惟僅適用於未開封
且符合衛生福利部核准緊急使用授權說明書
之儲存條件(30℃之下)之藥物。 
食藥署參照國際作法，公開效期展延訊息於
該署全球資訊網>業務專區>藥品>COVID-19
專區>核准專案製造或輸入之 COVID-19 藥品
相關資訊(https://gov.tw/err)項下，俾利
醫療人員及病人知悉、查閱，相關訊息刊登
全聯會網站。 
由於 COVID-19 口服抗病毒藥物為高價藥
物，亦為重要防疫物資，請依「COVID-19口
服抗病毒藥物合約書」規定，指派專人妥善
保管藥物，依規定之儲存環境保存，並於交

付藥物時確認處方內容及提供相關衛教宣導
等。倘於交付旨揭藥物時，經藥物合約機構
評估符合前開保存期限展期條件，請醫療人
員務必向病人妥為說明原外盒標示之保存期
限及展延後保存期限等藥物展延資訊，並應
將食藥署藥物效期展延公布資訊以紙本揭示
於醫事機構明顯處、於櫃檯備置公布藥物展
期紙本供病人查閱、或於所屬網站公開揭示
等方式明確公告，以避免民眾誤解。 

 

【院所配合行政機關調閱病
歷可視情形請求所生費用】 

 
全聯會函轉有關醫療院所配合行政機關調閱
病歷，可視情形請求所生費用一事，再次提
醒會員，說明如下： 
全聯會日前轉知醫療機構配合行政程序調閱
病歷資料，但非事件當事人或利害關係人
時，除依法提供資料外，尚可依行政程序法
第 2 條及第 52 條規定請求所生費用(已於 4
月會訊轉知)。 
提醒相關收費應參採地方政府訂定之醫療費
用收費標準辦理。 
另全聯會為了解本案發展，擬研議適當時
機，統計醫療院所使用上開所附收費明細及
行政機關是否同意負擔費用之情形，謹併此
說明，屆時希望院所能協助配合調查。 

 

用藥相關規定 
※全聯會轉知衛生福利部藥品供應不足替代
藥品，以下相關訊息刊登全聯會會網站 : 

(1)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有關
「易週糖 注射劑 1.5 毫克/0.5 毫升
(衛部菌疫輸字第000978號)」等20項
藥品供應不足及其替代藥品一案。 

(2)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有關
「胰妥善注射液(衛署菌疫輸字第
000914號)」等 14項藥品供應不足及其
替代藥品一案。 

(3)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有關
「肌弛適注射液2公絲/公撮(衛署藥輸
字第 022770 號)」等 13 項藥品供應不
足及其替代藥品一案。 

(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函知有關
「日舒錠 250 毫克(衛署藥輸字第
023257號)」等 41項藥品供應不足及其
替代藥品一案。 

※全聯會函轉衛福部轉知有關「核醫藥局管
理要點」自112年7月20日停止適用，相
關訊息刊登全聯會網站。 

※ 全 聯 會 函 轉 知 衛 福 部 公 告 含①
Caprelsa®_(vandetanib)、rituximab 成
分藥品安全資訊風險溝通表，相關訊息可
至該署網站(http://www.fda.gov.tw)「首
頁」>「業務專區」>「藥品」>「藥品上市
後監控/藥害救濟」>「藥品安全資訊」下
載。 

※全聯會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專利權期滿日
於第一季之第二大類藥品支付價格調整事
宜，其支付价格調整生效日為 112年 6月

1 日(附件電子檔已置於本署全球資訊網
(https://www.nhi.gov.tw) ，路徑:首頁>
健保法令>最新全民健保法規公告，請自行
下載)。 

  依全民健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
第 34條及第 35條規定，廠商如因匯率或
成本變動等因素，致藥品支付价格有不敷
成本情事，可檢附成本分析等資料，向本
署提出不予調降或予調高健保支付價格之
建議。 

※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修訂「全民健
康保險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部分規
定，及其健保用藥異動情形，說明如下： 

(1)112年5月2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105690
號函知有關毅有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
之「舒緩喘咀嚼錠5毫克（衛署藥輸字第
025817號）」與「舒緩喘咀嚼錠4毫克（衛
署藥輸字第 025924號）」藥品回收一案，
本藥品業廢止藥品許可證，將於 112年9
月 24日前收回市售品。 

(2)112年5月4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4787
號 公 告 異 動 含 beclometasone 
dipropionate ／ formoterol fumarate 
dihydrate／glycopyrronium bromide複
方成分藥品（如 Trimbow）之支付價格暨
修訂其給付規定。 

(3)112年5月8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670657
號函知有關 JIANGMIN E.R. F.C. TABLETS 
“S.C.”等 21 項藥品許可證逾期未展
延，取消健保給付案。 

(4)112 年 5 月 10 日以健保審字第
1120671008A 號函知健保用藥品項
Gazyva solution for infusion（健保代
碼：KC00973245）之價格異動情形，依藥
品給付協議檢討結果，自112年7月1日
起調製支付價格為每支 90，169元。 

(5)112 年 5 月 11 日以健保審字第
1120107607 號函知有關瑩碩生技醫藥股
份有限公司之「庇脂清膜衣錠4毫克（衛
部藥製字第 059192號）」藥品部分批號回
收一案，批號 220881 經主管機關認定係
屬第二級回收。 

(6)112年5月2日以健保審字第1120054649
號公告暫予支付特殊材料「”巴德”威力
特萊希斯透析導管」暨其給付規定。 

(7)112 年 5 月 16 日以健保審字第
1120671072 號函知健保給付之特殊材料
醫療器材許可證有效期限於 112 年 3 月
31 日前屆滿，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許可
證者，將自112年7月1日起取消給付（共
計 36項）。許可證品項明細表可於健保署
全球資訊網下載擷取 (首頁／健保藥品
與特材／健保特殊材料／特材相關法規
與規範／許可證效期處理／醫療器材許
可證逾期取消健保給付相關函文及品項
／112／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將於 112 年
7月1日取消健保給付特材品項表）。 

各藥品回收資訊可在以下網站查詢: 

(一)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首頁(網
址:https://www.fda.gov.tw/)>業務專
區>藥品>產品回收。 

(二)食品藥物消費者專區(網址：http:// 

https://forms.offic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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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umer.fda.gov.tw/)>整合查詢服
務>西藥>產品回收。 

公告回收/註銷/變更/藥品/醫材許可證： 

(1)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生達化學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台灣諾和諾德藥品股份有
限公司及易陽實業有限公司之藥品許可
證，案內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許可證之
藥品臚列如下: 
(一)"生達"伊使蒙糖衣錠（衛署藥製字

第004423號） 
(二)諾和隆錠 1 毫克(衛署藥輸字第

022641號) 
(三)"易陽"痛風寧錠 100 公絲(本補麻

隆)(衛署藥製字第 042401 號)，請
會員配合回收驗章作業 

(2)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台灣拜耳股份
有限公司等4家之藥品許可證，案內經衛
生福利部公告註銷許可證之藥品臚列如
下: 
(一)台灣拜耳股份有限公司：速博新膜

衣錠500毫克(衛署藥輸字第021062
號) 

(二)裕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和"Ｌ-
蛋氨酸(衛署藥輸字第004176號) 

(三)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 
１、"正和"祝胃優顆粒（衛署藥製字

第013990號） 
２、"正和"富美特龍膠囊５公絲（氟

每特隆）（衛署藥製字第 031977
號） 

３、“正和”抑敏舒糖衣錠（衛署藥
製字第023507號） 

４、"正和"治腸痢糖衣錠(衛署藥製宇
第020475號) 

５、"正和"驅蟲錠 （衛署藥製字第
006548號） 

６、"正和" 優治喘錠 20 公絲（歐希
林）（衛署藥製字第026067號） 

(四)瑞士藥廠股份有限公司：惠咳恩膜
衣錠（衛署藥製字第042387號） 

(3)有關元宙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及鴻汶
醫藥實業有限公司持有之3項藥品，案內
啟動回收之藥品品項、持有者及回收原因
臚列如下: 
(一)"元宙" 適尿酸錠(衛署藥製字第

045956號)、批號22D00；元宙化學
製藥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前揭批號藥
品於進行溶離度試驗時發現檢驗結
果有明顯下降趨勢，為確保民眾用
藥安全，將進行預防性回收。 

(二)"鴻汶"欣樂膠囊 30 毫克共 18 批；
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表示前揭批
號藥品於安定性試驗時，發現溶離
試驗結果未符合規格，故啟動回收 

(三)"鴻汶"欣樂膠囊 60 毫克共 39 批；
鴻汶醫藥實業有限公司表示前揭批
號藥品於安定性試驗時，發現溶離
試驗結果未符合規格，故啟動回收。 

(4)有關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正和製藥股份
有限公司新營廠等4家之藥品許可證，案
內經衛生福利部公告註銷許可證之藥品
臚列如下: 
(一)正和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廠： 
１、"正和"安樂敏顆粒（衛署藥製字第

021257號） 
２、"正和"利壓平錠（衛署藥製字第

018183號） 
３、"正和"愛爾淨錠1.5公絲(待赫果信)

（衛署藥製字第026440號） 
４、"正和"賜力維他口服液（衛署藥製

字第020262號） 
(二)台灣愛力根藥品股份有限公司：愛

克樂眼藥水 0.5％Ｗ/Ｖ(衛署藥輸
字第022653號) 

(三)約克製藥股份有限公司：癲可平錠
(衛部藥製字第060854號) 

(四)裕元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協和"磷
酸氫鈣(衛署藥輸字第002721號) 

(5)公告廢止尼得立斯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之
「"尼得立斯" 棉棒 (未滅菌)（衛部醫器
製壹字第 008285 號）」、「"尼得立斯" 醫
療防護面罩 (未滅菌)（衛部醫器製壹字
第008286號）」、「"尼得立斯"醫療用拋棄
式不織布帽套 (未滅菌)（衛部醫器製壹
字第008300號）」及「“尼得立斯”微生
物樣本收集及輸送器材(未滅菌)（衛部醫
器製壹字第008516號）」等4件醫療器材
許可證，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6)有關「明興醫療器材有限公司」製造、販
售之「明興醫療用黏性膠帶及黏性繃帶
(未滅菌)（衛署醫器製壹字第 000644
號，製造日期及批號：2022 年 03 月 20
日及 110年 03月 01日）」2件醫療器材
回收一案，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7)有關衛生福利部廢止牧謀國際有限公司
之「希爾頓非動力式治療床墊(未滅
菌)(衛部醫器製壹登字第008522號)」醫
療器材登錄，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8) 公告註銷宇駿襪業有限公司持有之「宇
駿襪業有限公司壓力襪 (未滅菌)（衛部
醫器製壹登字第a00216號）」醫療器材許
可證，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9)有關美商亞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自請註銷「亞培梅毒螺旋體試劑組（衛部
醫器輸字第 031119 號）」醫療器材許可
證，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10)有關衛生福利部廢止卓瑩光波股份有限
公司之「卓瑩皮膚減壓墊（未滅菌）（衛
部醫器製壹登字第 007941 號）」醫療器
材登錄，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11)公告註銷合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之「合新內視鏡手術用器械(衛部醫器
製字第 006007號)」等 2張醫療器材許
可證，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12)公告註銷荷蘭商愛齊科技有限公司台灣
分公司持有之「"愛齊" CAD/CAM光學取
模系統（未滅菌）」（衛部醫器輸壹字第
016807號）醫療器材許可證，請院所配
合回收作業。 

(13)公告廢止台灣悅廷和有限公司持有之
「“邁柯唯”手術燈」（衛署醫器輸字
第021212號）醫療器材許可證一案，請
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14)公告廢止宇矅國際有限公司之「宇矅皮
膚壓力保護器（未滅菌）（衛部醫器製壹
登字第 a00079 號）」醫療器材登錄，請
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15)公告廢止譽信國際生醫有限公司持有之

「譽信醫用防護口罩(未滅菌)」醫療器
材許可證，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16)轉知有關「強護實業有限公司」販售之
「強護醫療口罩(未滅菌) (衛部醫器製
壹字第 009118 號)」醫療器材回收一
案，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17)衛生福利部廢止絲路國際有限公司之「"
絲路"非動力式治療床墊(未滅菌)(衛部
醫器製壹登字第009229號)」及「"絲路
"皮膚壓力保護器(未滅菌)(衛部醫器製
壹登字第 009232 號)」醫療器材登錄，
請院所配合回收作業。 

(18)公告廢止合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
「合新手術套管（衛部醫器製字第
006679 號）」醫療器材許可證，請院所
配合回收作業。 

 

上網查詢下載 

※衛生局轉知全民健保給付之特殊材料醫療
器材許可證有效期限於112年3月31日前
屆滿，且經廠商回復不展延許可證者，衛
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將自 112年 7月
1日起取消給付（共計 36項）案，相關資
料可於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球資
訊 網 下 載 擷 取 （ 網 址 :http:// 
www.nhi.gov.tw／健保藥品與特材／健保
特殊材料／特材相關法規與規範／許可證
效期處理／醫療器材許可證逾期取消健保
給付相關函文及品項／112／醫療器材許
可證逾期將於 112年 7月 1日取消健保給
付特材品表）。 

※全聯會轉知中央健保署公告「全民健康保
險癌症品質改善計畫」(已放置公會網
站)，自112年6月1日起生效， 

※衛生福利部修正「得應公共衛生師考試資
格審查申請書」相關資訊，請至「衛生福
利部網站首頁」/「醫事司」/「得應公共
衛生師考試資格審查專區」（網址：
https://dep.mohw.gov.tw/DOMA/cp-5208
-67494-106.html）查詢或下載。 

※衛生福利部檢送修正後之「醫療院所廢棄
物、廢水自主管理紀錄表」(第 7 版)及修
正對照表，上揭紀錄表可逕至醫療廢棄物
處理網(https://www.greenhosp.tw/)/醫
療廢棄物管理/自主管理項下自行下載及
運用。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已彙編完成
111年度「藥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
年報，上揭年報請至「食品藥物管理署首
頁/業務專區/管制藥品/預警調查業務/藥
物濫用案件暨檢驗統計資料」下載運用。 

※健保暑公告「COVID-19染疫康復者門住診
整合醫療計畫」(計畫)之收案期限及獎勵
期程，公告事項： 

  本計畫收案期限至112年5月 31日止，自
112年6月1日起停止收案。 

  112年5月 31日以前已收案之個案，照護
期間以 6個月為上限，獎勵期程至 112年
11月30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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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8日理監事聯席會議 
 
主席報告：（略） 
本會李孟智顧問、林恒立副理事長分享參與
WHO宣達團活動心得(2023年 WHA於 5 月 21
日至 30 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本次國內外
多方團體共同宣達及辦理研討會(全球衛生
韌性論壇、臺灣全球衛生人才培育高峰會、
青年醫師論壇等)，專家匯集，眾志成城。深
化與 WHO 所在的日內瓦大學/醫院和世界公
共衛生學會聯盟(WFPHA)的合作關係，以及本
會自1997年由老、中、青接棒參與臺灣重返
WHO宣達與有意義的參與。 
青年醫師論壇是由畢業 10 年以下的青年醫
師才能參與，本次青年醫師團其中有二位成
員是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學生，也很高興陳
文侯榮譽理事長的遠見於任內成立「青年委
員會」，衛福部也希望全聯會有一個相對的組
織，未來在參加 WHO 相關活動時讓年輕醫師
利用優勢發揮影響力，讓臺灣和世界看見臺
中市醫師公會全體的努力。 
臺中市政府為感謝本會陳文侯榮譽理事長於
理事長任內熱心參與推動臺中市公共衛生政
策，貢獻殊偉，特於會中由衛生局曾梓展局
長代表盧秀燕市長頒給感謝獎牌。 
王理事長會中報告萬物齊漲，下半年度本會
主辦承辦活動多(沖繩、兵庫姊妹會來訪、中
區幹部研討會等)相對支出也會增加，為撙節
公會支出，建議下次開始，理監事會後餐敘
改由三位理監事輪值，經與會人員一致同意
通過。 

貳、討論事項： 
  經在場與會理監事同意，變更程序，先 
    討論第三案。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三、案由：有關診所生物醫療醫療廢棄物清

除處理廠商擬提高費用，本會應
如何處理，請討論案。 

    決議： 
(1)礙於各廠商焚化處理核准量限制，診

所要更換清除廠商有其困難度，將現
有廠商報價資料供診所參考並調查
診所目前生物醫療廢棄物合約廠
商、委託清理量、價格、計價方式。
另成立「醫療廢棄物研議小組」，研
議妥適可行方案讓診所在合法合理
情況下可自行選擇清除廠商的管道。 

(2)徵詢與會人員意願，「醫療廢棄物研
議小組」成員為：王博正理事長、陳
文侯榮譽理事長、劉茂彬常務監事、
鄭元凱理事、廖文鎮監事、林銘達監
事、林軼群秘書長。  

提案單位：理事會 
一、案由：請審查本會2023年4月份經費收

支。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理事會 
二、案由：本會擬辦理「臺中市醫師公會秋

季旅遊」一日遊活動，請討論案。 
決議： 
(1)日期：2023年9月10日(日) 
(2)由勝川旅行社承辦「佐登妮絲堡、深

情花園與北港小旅行」一日遊。 

   行程：臺中出發～佐登妮絲城堡～午
餐～深情花園～北港小旅行～
返回臺中(晚餐) 

  費用：每人新臺幣2600元。 
(3)考量物價節節上漲，調整補助方式

為：會員本人參加補助新臺幣 2000
元。【眷屬及永久會員不予補助，因
涉及個人平安保險權益，勿冒名頂
替】 

(4)參加資格：本會會員及眷屬 
    (以直系親屬為限)皆可參加。 

提案單位：理事會 
四、案由：本月份入會會員審核案。 
  決議：照案通過，現有會員 4，829名。 

參、臨時動議： 
提案者：林恒立副理事長     
附議者：高嘉君理事 
案由：本會理監事通過預算案，同意補助會

員及其就讀醫學院醫學系子女或是中
國、中山醫學大學、中興大學醫學系
學生，參與日內瓦臺灣加入世界衛生
組織活動成員。 

決議：通過補助本次日內瓦 WHA 青年團成員
周奕伶、陳秉諄二位同學經費(目前皆
為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五年級學生)
並請其提供當學期在學證明及相關資
料。 

 
肆、散會：18時38分。 

 

 

 

相關附件明細： 

1.學術活動消息 

2. 9/10秋季一日遊 


